附件2
2025—2026年“四川外贸运行监测”数据服务

比选方案
为满足全省外贸运行动态监测与分析需求，建立外贸运行监测数据目录，通过企业进出口数据的采集、加工、分析，形成全省外贸运行监测与预测数据，实现对我省外贸运行情况的实时监测与及时分析预警，按照《四川省商务厅购买服务比选暂行办法》，拟通过比选方式确定2025—2026年“四川外贸运行监测”数据服务承办机构。相关经费预算已由2025年第24次党组会议审定。现制定如下方案。

一、比选资格要求

（一）资质要求

1.依法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履约能力要求
1.具备政务类服务平台或大数据分析平台建设运营的经验和成功案例。
2.具备与本项目服务内容相关的软件著作权。
3.履约期间需建立本地化服务团队，并建立应急响应制度。

上述内容需在比选文件中体现。

二、服务内容

1.建立全省外贸运行预测、全省外贸重点区域和企业监测、样本企业申报监测、全省外贸结构分析4大类14小类数据目录（详见表），依托手机应用端（微信小程序）实现对全省外贸运行情况全面展示。

表 2025—2026年四川外贸运行监测数据服务清单
	序号
	数据目录
	数据描述

	1
	全省外贸运行预测
	全省外贸进出口总量预测
	未来一个月及当年累计四川省外贸总值及同比增速的预测分析

	2
	全省外贸重点区域和企业监测
	全省外贸总体情况
	四川省及全国当月及当年外贸总值及同比增速

	3
	
	全省外贸分析
	四川省近12个月单月与累计进出口总值、四川同比增速、全国同比增速

	4
	
	五大经济区外贸分析
	成都平原经济区、川南经济区、川东北经济区、攀西经济区、川西北生态经济区当月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速、占比；全省21市（州）近12个月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速

	5
	
	重点企业监测
	主要进出口企业近12个月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速

	6
	
	外贸依存度
	全省21市州每个季度外贸依存度

	7
	样本企业申报监测
	企业申报总体情况
	当月累计申报样本企业数、当月累计申报货值、今日实时申报货值

	8
	
	企业申报动态分析
	样本企业当月每日进出口申报货值及上升、下降趋势分析

	9
	
	
	样本企业当月累计进出口申报货值及环比分析

	10
	全省外贸结构分析
	贸易方式
	四川省加工贸易、一般贸易、监管区域、保税物流的每月进出口总值/占比/同比增速

	11
	
	商品构成
	四川省技术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当年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速以及其中重点关注商品的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速

	12
	
	主要贸易伙伴
	重点国家（地区）、东盟、欧盟当年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速

	13
	
	重点国别地区
	RCEP国家、“一带一路”国家当年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速

	14
	
	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商投资当年贸易主体数量与同比增速/进出口总值与同比增速


2.预测分析报告。明确预测分析报告的写作思路、结构、算法模型及其理论基础等，每月预测当月四川进出口总体情况与龙头企业进出口情况，形成预测分析报告。

3.数据维护更新。建立外贸运行监测指标数据库，定期发布进出口总体分析与预测、区域外贸分析、贸易结构分析、进出口动态监测数据。
4.及时发放商务部外贸直报系统样本企业信息员补助，完成催报和数据分析工作，对企业填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核查，并将企业订单信息等在小程序中进行可视化呈现。

5.数据安全性。通过制度规范、网络环境、应用开发、数据资源等安全建设，保障外贸运行监测数据的日常运行访问以及数据安全。建立应急响应制度，一般故障8小时内、严重故障2小时内恢复。

6.完成其他临时交办的工作。

三、比选程序

1.比选当日，所有比选机构自行携带比选正式纸质文件在比选开始前半小时签到，并随机抽签确定陈述顺序。

2.比选陈述时，参加比选的机构现场陈述人当场拆封本机构比选纸质文件交送各评委，进行陈述并答疑（每个机构陈述时间不超过5分钟）。

3.评审小组根据申请人资质、实施方案、服务保障和报价等内容评分，并按比选得分高低排定比选机构得分顺序，以最高得分确定为候选承办机构。

4.候选承办机构四川省商务厅网站上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结束后无异议，向中选机构发出中选通知。

5.与中选机构订立书面合同。

四、比选要求

1.为促进比选公正公平，本次比选采取直接递交比选申请文件参加评审的方式，不接受联合比选，不接受在线网络等其他形式的预申报。比选机构自行承担参加比选相关费用。无论是否中选，四川省商务厅对上述费用不承担任何义务和责任，且不退还比选文件。

2.中选机构因特殊原因弃权或在合同签订后中途无法完成服务的，应出具书面情况说明；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追究其责任。中选机构退出后，将根据本次比选评分从高到低顺延确定中选机构或重新举行比选确定中选机构。

3.本比选方案由四川省商务厅负责解释。
